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104年8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8月0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加強課外活動，提高研究興趣，充實休閒生活，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及陶身心，

樹立良好校風起見，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在本校登記合格之社團，始可展開各項活動。 

三、本校學生發起成立社團時應依下列步驟辦理之： 

(一)由學生二十人以上為發起人(成立後為當然社員)，於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 

   提出申請並以書面申述理由報由學務處呈請校長核定。 

(三)經核准後由發起人，草擬章程草案展開籌備工作。 

(四)指導老師 

     1.聘請校內或校外指導老師一人負責。 

     2.校外指導老師需經本校先行查閱，確定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者始得聘任。 

(五)辦理發起人集會申請手續，擇期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章程，並根據章程產生社團負  

   責人及其他幹部。 

(六)社團成立後應於一週內檢同組織章程，社團幹部名冊、會議紀錄陳報學務處核備 

  並於新學年度開始活動。 

四、學生社團章程應具下列內容： 

(一)社團名稱(須冠以「岡山高級中學」)。 

(二)宗旨。 

(三)社址(必須設於本校內)。 

(四)社員資格。 

(五)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六)組織與職掌。 

(七)社團負責人及社團幹部產生及罷免之方法與程序。 

(八)社團負責人及社團幹部之任期。 

(九)社團指導教師之聘請。 

(十)最高權利機構及各項會議。 

(十一)經費。 

(十二)通過章程及修改章程之程序。 

五、新籌組之社團如認為不適當時，得不核准設立，如其籌組之性質內容與現有之社團重

複者得酌情予以合併。 

六、每一學生在同一學期內不得擔任兩個社團之負責人或兩個社團之社員。 

七、各社團徵求新社員宣導，應於選社開始前後兩週內辦理；任務性社團得由指導老師指

定學生參加該社團。 

八、學生社團之經費應自籌，為有效之運用，每學期第一次社團活動結束後一周內須繳回

收支概算表由學務處審核通過後始得收取社費並且於每學期末社團活動公佈收支，未



  

經學校許可不得向學校或校外募捐及接受校外人士之經費補助。 

九、各社團經選社過程(另行公布)組成社員，學務處繕造社員名冊兩份，一份存各社團一

份存學務處，各社團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十人至多不得高於四十五人，任務性社團則不

在此限。 

十、各社團應於每學期第一次社團活動實施結束後將全學期工作計劃記載於活動記錄

簿，記錄簿於每次社團活動結束後隔週星期一午休前陳報學務處核閱。 

十一、各社團舉辦各項校內集會或活動時，事前必須向學務處辦妥申請手續，未經學務處

核准前不得作任何活動，並請社團老師或該集會(活動)指導老師出席指導。 

十二、各社團不得擅自在校外自行集會或舉辦其他各項活動，如須辦理校外活動，應請師

長率領，並於三週前報學務處轉呈校長核定，重大活動須提請行政會議通過，方准舉

行。 

十三、社團如需邀請校外人士作學術講演或擔任教師顧問時須於事前呈報學務處核准之。 

十四、各社團開會或各項活動，如需借用教室場地及器物時，應於兩週前先報請學務處商

請有關單位同意，事後須負責清掃，將各項器物恢復原狀，並關閉門窗及電燈，借用

器物如有遺失或損壞，應照價賠償。 

十五、團編印各種報刊雜誌，事前應徵得學務處同意，並將稿件送請學務處核閱。 

十六、依據國立岡山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評鑑計畫，各社團皆須進行「社團評鑑」。 

十七、各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學務處改組或解散之。 

(一)有干涉學校行政或不軌行動者。 

(二)假藉名義攻擊他人者。 

(三)未經核准擅在校外集會者。 

(四)利用社團名義私自在校內外募捐者。 

(五)舉辦活動有損校譽者。 

(六)其他有違背組織宗旨之活動者。 

十八、社團如有違章越軌之行動除由學校嚴令改組或解散外，並得依據本校規章予該團員

以相當之懲處。 

十九、學生各社團所自訂之章則與本要點抵觸者無效。 

二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